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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爱卫发〔2021〕26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盈江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建立爱国

卫生投诉举报平台的通知

为全面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主动性、积极性，加快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步伐，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，畅通群众建议及投诉渠道，切实提高城乡居民对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认知度、参与度和满意度，共同推进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及国家卫生县城工作深入开展。即日起，盈江广大群众如发现身边有卫生死角、乱堆乱放、乱扔垃圾、乱闯红灯、损毁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行为，可及时向县爱卫办进行投诉举报。

一、投诉举报内容

（一）主要道路上有成堆裸露垃圾、陈年垃圾未清除的问题。

（二）垃圾投放点出现垃圾未丢入垃圾箱内或放置在垃圾箱外，未及时清理的情况。

（三）街道污水乱泼乱倒，严重影响市容情况。

（四）城市公厕收费，无手纸、洗手液、香熏等必要用品，没有做到“四净三无两通一明”（地面净、墙壁净、厕位净、周边净，无溢流、无蚊蝇、无臭味，水通、电通、灯明）；农村公厕长期关锁不正常使用的情况。

（五）各机关单位、景区、酒店、学校、医院、公园、等公共场所无公共洗手设备，无配备相应洗手液、擦手纸等情况。

（六）餐饮单位环境卫生不清洁，食品操作间、台面等有蜘蛛网、积尘、虫害、鼠迹，排烟设备不规范，泔水桶不加盖，垃圾不及时清运，不使用一次性消毒餐具等情况。

（七）农贸市场脏乱差，摊点环境卫生不干净整洁，污水乱倒乱泼；农贸市场内食品经营店、熟食店不规范使用防鼠、防蝇、防尘设施，工作人员穿衣戴帽不整洁；集市周边有占道经营、乱停乱放等行为。

（八）农贸市场、超市、医院、车站等公共场所、公共交通工具存在不规范消毒行为，未规范设置消毒标识；公共场所电梯口没有摆放抽纸、消毒用品等。

（九）偷拿公共场所手纸、洗手液、香熏等物品；乱扔垃圾、乱闯红灯、随地大小便、损坏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行为；饲养宠物随意大小便不清除行为。

（十）农村村庄陈年垃圾未清除，随意倾倒垃圾、污水严重影响村容村貌、影响群众居住环境行为；长期堆放杂物侵占公共道路影响出行的行为。

二、投诉举报方式

社会公众若发现以上情况，请及时拨打投诉电话或将相关图片资料上传邮箱进行实名投诉举报（便于情况核实及整改反馈）。通过人人尽一份力，全面整治环境卫生无死角，人人参与共建干净整洁美丽家园！

投诉电话0692- 8113233 邮箱：yjxawctspt@163.com
三、投诉举报处理

县爱卫办会对受理的投诉举报问题进行登记、核实、处理。在办理过程中，做到能够立即处理落实的立即办理；需要投入一定时间、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才能办理的做到有计划，限期办理；对涉及复杂历史遗留问题的，将做好群众沟通工作，并认真进行研究解决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县爱卫办要结合实际加大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和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宣传力度，务必做到家喻户晓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整治、参与举报监督。

（二）在受理举报过程中，做到对举报人的信息要严格保密，对泄露举报人信息的，依法严肃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举报人举报线索应当客观真实，并对其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捏造、歪曲事实，不得诬告、陷害他人。

 

附件：盈江县爱卫办爱国卫生群众来电来访登记处理单

盈江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

 2021年9月7日

盈江县爱卫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7日发 
附件

盈江县爱卫办爱国卫生群众来电来访登记处理单

	投诉件号
	
	投诉时间
	

	投诉标题
	

	投诉内容
	投诉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

	拟办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呈送单位
	

	办理情况
	  年  月  日

	回复情况
	年  月  日

	回访情况
	年  月  日

	投诉人满意度调查
	

	备注
	


-4-

